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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及「生涯規劃津貼」轉為常額教席的優化措施 
常見的問與答 

 
 

問 1：  學校在 2019/20 學年是否仍可選擇保留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
及「生涯規劃津貼」，或只選擇將其中一項津貼轉為常額教席 ? 

 
答 1：  本局考慮到選擇保留津貼的學校或已制定有關津貼的使用計

劃，因此，我們會提供三年過渡期，讓學校在 2019/20 至

2021/22 學年根據校情及實際需要，分別把兩項津貼轉為常額

教 席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所 有 開 設 高 中 班 級 的 公 營 中 學 必 須 在

2022/23 學年將兩項津貼全面轉換為常額教席。  
 
 
問 2：  如何計算由該兩項津貼轉換的常額教席數目 ?  
 
答 2：  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轉換的常額教席數目是按學校每學年

核准高中班（中四至中六）的數目計算，每班可獲 0.1 名學位

教師。一所在 2019/20 學年核准開辦 12 班高中班的中學可獲

得 1.2 名學位教師。如學校在某一學年核准高中班的數目有

改變，有關的學位教師數目亦會相應調整；由「生涯規劃津貼」

轉換的 1 個常額教席則不會因學校核准高中班的數目改變而

調整。然而，如學校停止開辦高中班級，「生涯規劃津貼」轉

換的常額教席便會取消。  
 
 
問 3：  「為支援高中課程而增聘的學位教師」應擔當甚麽職務 ? 
 
答 3：  設立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的主要目的，是讓學校招聘額外教

學人手以支援高中課程的推展。因此，透過轉換該津貼而聘任

的常額學位教師，須協助推行和優化校本高中課程。學校可因

應具體情況，安排合適的職務予相關教師，促進高中的課程發

展。  
 
 
問 4：  「為支援生涯規劃而增聘的學位教師」應擔當甚麽職務 ? 
 
答 4：  為支援生涯規劃而增聘的常額學位教師須協助擴闊和深化升

學就業輔導服務內容，加強生涯規劃教育的統籌及與商業機

構的合作，透過安排不同的生涯規劃和事業探索活動，協助學

生了解其個人興趣、能力及志向，培養正面的態度和價值觀，

並認識不同行業及升學就業途徑，訂定個人目標，讓學生作出

知情的升學就業選擇及規劃未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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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5：  學校將津貼轉為常額教席後，新增的教師職位如有小數位部
分，這小數位職位會如何處理 ?  

 
答 5：  我們會把新增的職位與根據教師與班級比例 (班師比 )計算的

基本數額及其他可用作計算晉升職位的額外教席一併計算晉

升職級的總教席數目，剩餘的小數位會與其他屬特定改善計

劃下的額外教師 (例如為支援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而增聘的

學位教師 )職位，及額外數額合併計算，計算結果的整數部分

不會用作計算晉升職位。至於剩餘的小數位職位，學校仍可依

照現行的做法，選擇將這小數位職位轉為「小數位職位現金津

貼」。具體的情況請參閱以下例子。  
 

 例子 1 例子 2 例子 3 
班級結構 3-3-3-3-

3-3 
4-4-4-4-

4-4 
5-5-5-5-

5-5 
(a) 基本數額  33.3 44.4 55.5 
(b)  高中課程支援津貼轉為常額

教席 
0.9 1.2 1.5 

(c)  小計=(a)+(b) 34.2 45.6 57.0 
(d) 額外數額（即由 2017/18 學

年起，班師比獲每班增加 0.1 名

教師） 

1.8 2.4 3.0 

(e)  為支援學業成績稍遜的學

生而增聘的學位教師 
0.5 0.7 0 

總數 
=(c)的小數位部分+ (d)+(e) 

2.5 3.7 3.0 

合併計算後的整數部分 
(不會用作計算晉升職位) 

2 3 3 

合併計算後的小數位職位 0.5 0.7 0 
 
 
問 6：   學校將津貼轉為常額教席後，有關教席是否計算在現行容許

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凍結核准教師編制內的教師職位 ?  
 
答 6：   是。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在將津貼轉為常額教席後，可凍

結核准教師編制內的教師職位數目會因此而提高。學校仍可

選擇凍結不多於百分之十核准教師編制內的教師職位，以申

領「整合代課教師津貼」，按校本需要靈活運用資源、策劃

人力調配工作、安排員工接受專業培訓、以及舉辦學生學習

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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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7：   學校將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或「生涯規劃津貼」轉為常額
教席後，參加「自願優化班級結構」計劃 (優化計劃 )及 /或在
「延長過剩教師保留期」措施 (「延長措施」)下的學校是否須
以這些教席吸納獲准保留的過剩教師 ? * 

 
答 7：  參加「自願優化班級結構」計劃 (優化計劃 )的學校，如有過剩

教師需保留，須按小數位教師職位、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代課

教師的次序，抵銷與人手有關的資源。  
 
 當學校將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轉為常額教席後，學校不會再

獲發有關津貼，因此，以該津貼抵銷過剩教師的安排不再適

用。學校亦不須將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轉換得來的常額教席，

用以吸納優化計劃下獲准保留的過剩教師。然而，若學校選擇

繼續保留「高中課程支援津貼」，便須按規定以此津貼抵銷有

關過剩教師。「生涯規劃津貼」並不屬於指定須抵銷過剩教師

的人手資源，因此，由「生涯規劃津貼」轉換的常額教席毋須

用以吸納優化計劃下獲准保留的過剩教師。  
 
 至於在「延長過剩教師保留期」措施 (「延長措施」)下有過剩

教師獲保留的學校，如學校在中一核准班級數目下調後才把

有關津貼轉為常額教席，則不需以轉換得來的常額教席吸納

有關的過剩教師。  
 
 然而，學校需注意，一般情況下，在優化計劃及延長措施的保

留期內，如有其他常額教師因離任或退休而出現教席空缺，學

校須以空缺吸納過剩教師，而不得聘任新教師。根據現行機

制，若學校有過剩教師獲保留，相應的代課教師仍須被抵銷。  
 
 
問 8：  學校將該兩項津貼轉為常額教席後，如在 9 月經點算學生人

數後需要下調核准班級數目，如何處理因而產生的過剩教師 ? 
* 

 
答 8：  按照現行安排，有關的過剩教師可獲保留一年。然而，學校應

在日後有機會時，盡早修正教師過剩的情況。一如以往，學校

在有過剩教師的情況下，相應的代課教師須被抵銷；當同一時

間內，告假連續三日或以上的教師數目超逾過剩教師數目時，

學校才可聘用代課教師。  
 

- 完  -  
 
* 不適用於特殊學校 


